	本期委員發言紀錄索引

	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第4次會議紀錄

	報告事項　　　　　　　　　　　　　　　　　　　　　　　　　　　　　（頁次：１－７５）

	發言者
	游錫堃（主席）、林為洲

	
	

	
	

	
	

	
	

	
	

	
	

	
	

	
	

	
	

	
	

	
	

	
	

	
	

	
	


	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第4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第2次追加預算案（109年1月15日至110年6月30日）─完成三讀─　　　　　　　　　　　　　　　　　　　　 （頁次：７５－２４８）

	發言者
	游錫堃（主席）、賴士葆、陳椒華、王婉諭、邱臣遠

	
	

	
	

	
	

	
	

	
	

	
	

	
	

	
	

	
	

	
	

	
	

	
	

	
	

	
	


	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第4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本院國民黨黨團，有鑑於蔡英文政府將於110年1月1日開放含萊克多巴胺（瘦肉精）美國豬肉進口，引發社會各界疑慮，特別是學生家長擔心學校供應膳食之豬肉是否含有萊克多巴胺。107年起跨部會推動國中小校園午餐國產食材（三章一Q）機制，教育部109年8月28日更緊急發函「各級學校供應膳食，一律採用國內在地豬肉、牛肉之生鮮食材」，惟登錄食材手續繁複費時，學校人員難以查驗瘦肉精；而且含瘦肉精美豬內臟進口後恐流入食品加工廠及團膳供應商混充學校膳食中的加工食品，無法全面防堵校園食安的任何漏洞。保護學生和嬰幼兒之食用安全及健康成長，一直為朝野政黨共同使命。監督行政部門施政作為，提升校園膳食品質，為後代子孫食安把關，朝野政黨責無旁貸，爰請院會作成以下決議：「一、教育部、衛生福利部要求各級學校、幼兒園、課後照顧中心、補習班、特教機構、教養院、托嬰中心和居家式托育之膳食，一律採用國產在地認證之牛、豬等生鮮食材及加工品，並修訂相關規定及罰則於一個月內公告。二、教育部、衛生福利部發函要求各級學校、幼兒園、課後照顧中心、補習班、特教機構、教養院、托嬰中心和居家式托育之膳食，禁用含萊克多巴胺（瘦肉精）美國牛、豬肉及加工品、再製品，以及瘦肉精『不得檢出』，研訂相關規範及罰則。三、教育部明訂高級中學以下學校之商店，不得販售含萊克多巴胺（瘦肉精）肉品所製之各類商品，以及相關罰則。」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２４９－２５０）

	發言者
	蔡其昌（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有鑑於蔡政府於8月28日以無預警、閃電式開放瘦肉精美豬及三十月齡以上美牛進口台灣，一時間全民變大悶鍋，食安問題變大炸鍋，蔡政府號稱最會溝通的團隊立馬變成最會欺騙的團隊。實證研究已知含萊克多巴胺（Ractopamine，為俗稱「瘦肉精」的一種）肉品的安全性，在科學上一直有劇烈的爭議，食用過量會出現噁心、肌肉顫抖、血壓上升、心悸、乏力及頭暈等症狀，絕非蔡總統所說是安全無虞。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係於2012年7月召開萊克多巴胺使用會議，在美國強力運作下，以69票贊成，67票反對勉強通過萊克多巴胺的殘留標準草案成為Codex國際標準。會出現極為接近的票數，足見其爭議性。目前包含歐盟與中國大陸等多數國家全面禁用，進口採零檢出；紐、澳因豬肉食用量少，僅開放萊劑豬肉，而食用量大的牛肉仍全面禁止；南韓至今仍限制30月齡以上的美牛進口。瘦肉精容易蓄積在豬肝、豬腎、豬肺等內臟部位，而國人喜好食用內臟，貿然開放將使食安風險提高。我國養豬業好不容易脫離口蹄疫困境，生鮮豬肉可望重啟外銷，若再發生瘦肉精濫用問題，不但會衝擊國內的食品安全，也將會扼殺豬肉出口契機。蔡總統今輕鬆以一句「時空環境改變」就開放進口，直接打臉當初向全民保障所說「我絕對不會犧牲豬農的利益」，是「今是昨非」還是「昨非今是」？全國人民無不睜大眼睛、張大耳朵要聽到蔡總統述說其中的轉折。蔡政府為討好美國政府，不惜犧牲國人健康，在美國大選前大幅度開放，是有什麼黑箱秘密無法公開透明？爰要求院會作成決議：「請蔡英文總統須針對8月28日以無預警、閃電式開放瘦肉精美豬及三十月齡美牛進口台灣一事，至立

法院進行國情報告，向國人說明清楚並再次重申如何保障國人的食安問題。」。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不通過─　　　　　　　　                              （頁次：２５０－２５１）

	發言者
	蔡其昌（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鑑於民進黨蔡英文總統520續任總統以來，已在眾多重大政策上背棄民主價值及蔡英文總統過去對全民的承諾。尤其蔡總統曾說過：「開放進口美國含有萊克多巴胺豬肉的問題，言之過早，維護國人健康基本立場不會退讓，不會犧牲豬農利益、會與產業溝通、會與人民溝通、會與在野黨溝通、會與國會溝通」，結果上任以來一項都沒有做到。衛福部近期更在深夜公告美豬進口突襲全民，且預告日期只有七天。蔡政府為何要撕毀2016年上任以來對外宣示法規命令應公告60日的政治承諾？蔡政府打著民主反民主，企圖再一次利用國會多數剝奪全民的健康。蔡英文總統必須為自己倒行逆施的作為負起全部的政治責任，向全民公開道歉。另外，蔡英文總統曾在總統選舉政見辯論會上公開承諾對美談判會公開透明，談判每個階段都會與全民溝通。爰建請院會作成決議：「要求行政院公開對美談判開放含有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口台灣的過程，後續台美雙邊貿易會談應秉持公開透明原則，每月向立法院提交書面報告；另請蔡英文總統針對黑箱開放含瘦肉精美豬進口乙事公開向國人道歉。」。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不通過─　
　　　　　　　　　　　　　　　　　　　　　　　　　　　　　　（頁次：２５１－２６０）

	發言者
	蔡其昌（主席）、王婉諭、江啟臣、柯建銘、張其祿、陳椒華、林為洲、莊瑞雄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監察院業已依據《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惟本院尚未有人權事務相關之委員會，並參考聯合國《貝爾格勒原則：國家人權機構與國會之關係》（Belgrade　Principl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and　Parliaments）於「貳、國會與國家人權機構的合作形式」第20點及第21點明定：「國家人權機構與國會應就合作基礎有所共識，包括藉由建立正式架構以討論具普遍重要性之人權議題。」、「國會應確認（identify）或成立一適當的國會委員會，作為國會內與國家人權機構連繫之主要窗口。」，本院顯有增設人權委員會之必要。爰提案建請本院作成如下決議：「為建立正式架構及專於人權事務之委員會，本院依據立法院組織法第十條第二項之規定，成立『人權委員會』之特種委員會，以利本院與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針對人權議題進行廣泛合作。」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２６０－２６１）

	發言者
	蔡其昌（主席）、邱顯智

	
	


	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第4次會議紀錄

	臨時提案　　　　　　　　　　　　　　　　　　　　　　　　　　（頁次：２６１－２７４）

	發言者
	蔡其昌（主席）、李貴敏、陳椒華、陳歐珀、溫玉霞、高嘉瑜

	
	

	
	

	
	

	
	

	
	

	
	

	
	

	
	

	
	

	
	

	
	

	
	

	
	

	
	

	
	




